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深圳市福田区
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

建议第 20250052 号的答复函

孙月代表您好：

《关于制定智能充电桩停车场照明规范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局高

度重视、认真研究，会同区科工局等部门扎实推动提升智能充电桩

停车场照明工作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技术标准与场景适配

优先在服务电动汽车较多的充换电站开展试点，通过模块化集

成与动态调光功能，实现“车来灯亮、车走灯缓”的智能场景。探

索制定福田区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照明系统技术细则，明确红外感

应、光照实时监测、分时控制等技术的应用规范，鼓励充换电站优

先采用低色温（≤3000K）、遮光型 LED 灯具，避免使用高亮度泛

光灯。

二、强化政企协同与技术支撑

鼓励辖区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参与智能照明系统研发，重点突

破低功耗传感器、自适应调光算法等关键技术。支持物业单位与专

业服务商合作，将充换电场站照明升级与所属物业绿色低碳化改造

相结合，分阶段推进老旧停车场智能化改造。



三、建立全周期监管与评估机制

鼓励物业将智能照明系统纳入智慧停车管理平台统一监测，实

时采集能耗数据及运行状态，定期开展能效评估与优化升级。联合

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灯具选型、安装标准的抽查与指导，确保技术

规范落地见效。同步开通用户反馈渠道，收集车主及周边居民意见，

持续提升系统实用性与用户体验。

特此回复。

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！

附件：关于制定智能充电桩停车场照明规范建议

的办理方案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6 月 27 日



附件

关于制定智能充电桩停车场照明规范
建议的办理方案

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提案第 20250052 号——孙月

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制定智能充电桩停车场照明规范的建议》由我局

主办。为高质量完成办理任务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办理方

案：

一、总体思路

（一）明确意义，提高重视。智能照明系统的推广应用是推动

绿色低碳发展、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，对解决当前

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场站存在的能源浪费、安全隐患及光污染问题具

有重要意义。

（二）建立领导责任制。由部门主要领导作为建议办理的第一

责任人，以“人大代表满意不满意、赞成不赞成、答应不答应”作

为衡量办理工作的标准，突出重点、抓住关键，确保人大建议切实

落地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与人大代表沟通交流



工作目标：掌握建议的整体思路、基本要求和核心内涵。

主要措施：通过电话、走访等方式积极主动与人大代表沟通交

流，深入了解建议的整体思路，研讨制定智能充电桩停车场照明规

范的相关建议，形成发展共识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局。

办理时限：5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（二）形成答复意见

工作目标：形成建议答复初稿，再次与代表沟通。

主要措施：根据实际交流情况、代表建议等起草答复意见，向

人大代表征求回复意见后再修改完善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局。

办理时限：6 月 12 日前完成。

（三）推动后续落实

工作目标：落实办理，及时跟踪。

主要措施：对建议的答复征得人大代表满意后，由区发改局负

责网上回复；在书面答复代表后,通过电话、短信等方式，对办理

情况及办理结果及时跟踪回访；推动后续调查、实施措施等工作切

实有效推进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局。

办理时限：6 月 30 日前完成。



三、保障措施

为做好重点建议办理工作，确保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到位，责任

落实，成立建议办理工作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黄志锋 区发展和改革局三级调研员

成 员：陈 烨 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与绿色发展科

科长

黄俊豪 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与绿色发展科

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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